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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美国、日本、法国等世界主要国家都陆续展出真实的中
国人的尸体、肌肉、骨骼、内脏、器官，展览名：《Our body 》（《我
们的躯体》）。德国人冯•哈根斯独家经营的中国大连人体标本加工厂，
由大连市长薄熙来亲自审批，这家人体标本加工厂（即尸体工厂）
在大连占地近 3 万平方米。据英国《卫报》（Guardian）2004 年报导，
这家工厂附近有三所劳改营关押着法轮功学员。早在十多年前，哈
根斯就与中国进行尸体和器官交易。据德国《明镜》周刊披露，大
连哈根斯塑化工厂储存的尸体和死胎，许多都是由中国公安提供。
海外《大纪元》获悉，来自中国大连公安提供给尸体加工厂的人体
中相当部份来自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   ■ 左图：哈根斯尸体
展中，一位母亲和她的 8 个月胎儿的干尸。■右图： 哈根斯人体世
界展宣传册封面是其最得意之作——手拎自己人皮的男性标本。 

 
 
 
 
 
 
 
 
 
 
 
 
 
 
 
 
 
 
 
 
 
 
 
 
 
 
 
 
 

（明慧记者荷雨综合报导）二零

一二年八月九日，中共前重庆市委书

记薄熙来之妻薄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

尼尔•海伍德案件在合肥市中级法院

进行了庭审，此案受到中国国内和国

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共竭力掩盖的

薄熙来、谷开来与江泽民流氓集团利

用政法、军队、医疗系统活体摘取、

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人体的惊天罪

恶正日益成为世人的聚焦点。 

在英国人海伍德遭谷开来毒杀灭

口后，今年二月，薄熙来的得力干将、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

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未遂，引爆震惊

世界的“重庆事件”。在王立军交给美

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除周

永康与薄谷策划政变、谋杀海伍德等

内幕之外，还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邪恶的器官活摘和尸体买卖 
早在一九九九年，在大连担任市

长和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批准成立了

一家外资企业：哈根斯（大连）生物

塑化公司。德国人冯•哈根斯医生发明

了生物塑化技术，即将人的遗体扒了

皮，注入塑胶做成人体标本。哈根斯

大连生物塑化厂是全球 大的人体标

本生产基地。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中

外记者，之所以选在大连建厂，理由

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

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充足的

尸体来源。 

哈根斯宣称已建立集尸体收购、

加工、运输和展览的全球化网络，所

制作的人体标本都用于商业性展出。

其“人体世界”展在世界各大城市巡

回，到二零零四年，累计观众逾一千

四百万人次，牟得巨额利润。 

然而这些打着帮助人更好认识自

己身体幌子的人体展却广受谴责和置

疑。在哈根斯全球巡回人体展的展品

中，一个没有人皮的标本摆出潇洒的

手拎风衣的姿势，而那风衣竟是他本

人的人皮！看过年轻的母亲和她八月

婴儿的真人标本的人也莫不惊骇：有

谁会自愿捐赠自己遭遇不幸的妻子和

未出世孩子的身体供人展览牟利？ 
哈根斯公司对外称所用尸体是

从国外进口，在大连加工后再运出

国。然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在

做《尸体加工厂》采访时发现，当天

保存在哈根斯工厂里的尸体就多达

六百四十七具，而中国人类遗传资源

管理办公室及卫生部科教司证实，当

时中国没有任何厂家办理过相关准

出入境证明及《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

检疫审批单》。中国卫生部科教司卫

生技术管理处也表示震惊：“这些尸

体公司为何能在中国海关和进出口

检疫部门如履平地，它们又是依据哪

条规则办理通关和检疫手续？” 

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记者在

调查哈根斯的原搭档、大连医科大

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的大连尸

体加工厂之后披露，那里的尸体大

都由中国公安提供。据英国《卫报》

零四年报导，哈根斯大连塑化工厂

附近有三所劳改营关押着大批法轮

功学员。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前党魁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之

后，在其“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

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

成千上万从各地进京上访的法轮功

学员被非法抓捕。薄、谷为迎合、

讨好江氏以捞取政治资本，不遗余

力地执行灭绝政策，成为迫害法轮

功的急先锋。 

在一九九九年任职大连市长期

间，薄熙来率先在大连扩建新建大

型监狱和劳教所，大量接收、迫害

因进京上访而被捕的法轮功学员，

构建了灭绝人性的活人器官库和尸

体加工厂。薄熙来一路踩着法轮功

学员的鲜血进入辽宁省委，被提为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期间，

他投资十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

造，新建大型监狱设施。沈阳成为

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

猖獗的地方。（转下页）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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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据海外《大纪元》

新报导，在建立人体器官库、买卖人

体及器官、出口人体运作、与罗干和

周永康等政法委高官联络、海内外公

关宣传、资产管理等方面，出身律师、

熟悉国际贸易和法律的谷开来都是

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她与薄

熙来勾结政法委，对“ 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三百四

十八条关于执行死刑后尸体处理的

漏洞进行犯罪性解释，直接造成法轮

功学员被虐杀后其家属拿不到遗体，

为活摘器官和盗卖人体在法律上铺

平了道路。同时，薄、谷通过海伍德

在英国开办公司，进行人体与器官国

际交易。当海伍德因涉及薄家贪腐被

调查时，薄、谷担心罪恶败露，对其

鸩杀灭口。 

天惩的序幕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江泽民、

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三十余名中

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世界数十个

国家被以“反人类罪”、“酷刑”或“群

体灭绝罪”告上法庭。而薄熙来个人

就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爱

尔兰等近三十个国家受到当地法轮

功学员起诉。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

班牙国家法庭正式采用刑事诉讼形

式，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

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

吴官正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如今，即使在迫害仍持续的中国

大陆，罪无可赦的迫害者们如薄熙

来、谷开来、王立军等人也纷纷落马，

面临审判。天惩的序幕已经拉开。◇

┃史实真相┃“法轮功究竟是什么”
● 教人向善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

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

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

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

善良、宽容、平和。 

● 使人健康  1998 年国家体总在北京、武汉、大连地区及广东省进行了

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

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以上。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张素和前

国会议员西玛•霍特一同参加了

夏日聚会。哈珀总理接见民众时，

张素当面向哈珀提出法轮功问

题，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表示感

谢，并希望加政府持续关注法轮

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

哈珀几次表示，“我们一直在

跟中共提这个问题。”  
当哈珀听到法轮功学员告诉

他王立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

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希望加拿大政府持续发出声音，

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时，他连连

表示“我知道”。听到中共活摘法

希望加拿大政府持续发出声音，

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时，他连连

表示“我知道”。听到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哈珀、

哈珀夫人和秘书都表示十分痛惜

和震惊。 

陪同张素前往的前加拿大资深国

会议员西玛•霍特，也多次向哈珀介绍

法轮功受迫害情况及她对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愤慨，要求哈珀给予

更多关注。 

年已九十的西玛•霍特是前加拿

大资深国会议员，加拿大勋章获得者，

也是一名三十年资历的资深记者。她

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认识了法轮功

受迫情况及她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愤慨，要求哈珀给予更多关注。

年已九十的西玛•霍特是前加拿

大资深国会议员，加拿大勋章获得者，

也是一名三十年资历的资深记者。她

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认识了法轮功

受迫害问题的严重性。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是说法轮功

是邪教，其实中共的所作所为，清楚的

表明它自己才是地地道道的、世界上

邪的邪教。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通过

各种方式，把迫害真相披露出来，成为

终止这场迫害的关键。  
西玛•霍特说：“法轮功学员现在所

做的一切是为了全人类有一个没有中共

的光明的未来。而法轮功学员站在道德

的高点， 终一定会成功。”◇ 

■法轮功学员张素（左二）和哈珀
夫妇、西玛•霍特（右一）的合影。

【明慧网】（明慧记者王枚温

哥华报道）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

加拿大总理哈珀一行到温哥华参

加参议员夏日聚会。  

在全球出版发行，可免费下载。法轮功在海外获得二千多项褒奖与支持议案。

■ 李洪志大师荣获 1993 年健康
博览会“边缘科学进步奖”和
“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至今已

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

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

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

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3000

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 

●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部分人大

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

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

一害”的结论，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

了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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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个人物品，并扬言：只要在街上看到张秀清，就抓她。

张秀清被迫流离失所一个来月才回家，从此夫妇俩一直

做不成早点生意至今，  
河北宽城县法轮功学员纪世胜一家三口被绑架 

八月一日，承德市宽城县碾子峪乡桃树玉村法轮功

学员纪世胜一家三口被宽城县国保大队绑架。纪世胜是

在单位上班时被绑架的，妻子和儿子是在家中被绑架，

并非法抄家，他儿子说电脑是自己的不让拿走，也被恶

警绑架走。 
河北隆化县唐三营镇二道窝铺村张全术被绑架 

2012 年 8 月 12 日上午，隆化县 610、公安国保大队、

当地派出所闯进法轮功学员张全术家，绑架了张全术，

抄走真相资料和大法书。详情待查。 

河北隆化县国保大队长王书民恶行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早晨八点多钟，隆化县国保大

队长王书民带一伙人（穿便装），闯进法轮功学员刘艳

芳家，抢走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光盘、大法书等，

把刘艳芳绑架到国保大队，妄图加重迫害未遂，刘艳芳

回家。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王书民又到刘艳芳家，骗其

家人说：上边盯得紧，给刘艳芳开个有病的诊断书，到

小药店开一个就行。家属非常清楚刘艳芳修大法后没病，

但怕刘艳芳被迫害，听信他们的谎言，想方设法配合开

了，结果接到一张非法劳教书。家人非常气愤，也认清

了王书民他们的邪恶及卑鄙。  

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采用各种形式，给王书

民及家人讲真相，善言相劝。王书民还是一意孤行，十

几个法轮功学员遭到严重迫害，勒索法轮功学员家人数

十万钱财。   王书民电话 13722360665 

兴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7.25对谭景诗非法抄家的补充

抄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并向家属敲诈

勒索一万元。  

参与的警察有：朱俊春（国保队长）1583142007 
宅电：0314-5055776 

丁玉祥 13832405607 宅电：0314-505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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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2 年 7 月 16 日，超过一亿二千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发发生生在在身身边边的的迫迫害害

2012 年 7 月 25 日，承德市石洞子沟法轮功学员张淑

玉（女，50 多岁），在西大街鹿栅子沟租房处楼道里被承

德市恶警绑架，当时恶警从张淑玉兜里非法抢走钥匙后，

直接私自打开张所租的房子，非法抢走大法书籍等个人物

品，然后把张淑玉劫持到承德 
县下板城南山洗脑班强制洗脑。  

承德市双滦区大庙法轮功 
学员任淑伟（女）也被非法关 
押在下板城南山洗脑班。据悉， 
承德市恶警近日已经非法骚扰 
几名法轮功学员。 

承德市法轮功学员张秀清被非法劳教一年 

承德市石洞子沟法轮功学员张秀清（女，50 多岁），

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早 6 点多钟，市双桥区公安分局国保

和石洞子沟派出所带人闯入张秀清家强行（把张秀清从楼

上 4 人抬到楼下用车里）绑架，先被非法拘禁在承德市拘

留所，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张秀清被绑架时，她一人在家，丈夫老郭听说妻子被

绑架后，马上骑上摩托追上警车，质问恶警为什么光天化

日之下私闯民宅，绑架张秀清？恶警耍无赖的说：谁让她

（张秀清）给我们开门呢？ 
张秀清被绑架后，其丈夫多次去双桥区国保和派出所

要人，国保恶警和派出所恶警欺骗其丈夫说：拘留 15 天

就放人。其丈夫信以为真，等到第 15 天，其丈夫老郭去

拘留所接人时，才发现没有了张秀清，经打听方知张秀清

已被非法劳教一年送走了，当时老郭就傻了眼 
张秀清和丈夫老郭原本是在子家楼下做早点生意的

（卖包子等），在今年 4 月 24 日，张秀清就被市双桥区公

安分局国保和石洞子沟派出所恶警骚扰过，当时张秀清没

在家，就丈夫一人，恶警非法抄走了张秀清的大法书籍等

承德市法轮功学员张淑玉被劫持到洗脑班 

                                                                                                         

      
（明慧数据中心）以下是一九九九年全面迫害法

轮功开始之前，大陆媒体的正面报道（选摘）： 

一九九六年一月，《转法轮》被《北京青年报》

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六月八日《北京日报》刊载

四月前十名畅销书，《转法轮（卷二）》名列其中。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中国《大连日报》载文

《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古稀老者因修炼法轮功

为村民义务修路一千一百多米的事迹。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大连晚报》报

导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

三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的事迹。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晚十时，中国中央电视台

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

了国家体育总局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的盛

况，时间大约十分钟。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

站起来了！》为题，报导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

痪十六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年报》以《生

命的节日》为题介绍九八年中国沈阳──亚洲体育节

上一千五百人的法轮功队伍的良好表现和法轮功的健

身效果，并配以法轮功学员参加开幕式的照片。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国《羊城晚报》以《老

少皆炼法轮功》为题报导了广州烈士陵园等处五千人

的大型晨炼，及患高位瘫痪的广州皮革迪威有限公司

林婵英在炼法轮功后恢复了行走能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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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

以来，中国大陆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看守所、

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等等地方，受到了惨

无人道的种种折磨。大量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

致疯、致残；无数的家庭在迫害中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然而，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们没有被残酷的打压所

吓倒，他们坚持着“真善忍”的信仰，向人们揭露着迫

害的真相。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支持法轮功

的正义之声正越来越强。 

自 2002 年以来，全球已有 30 个国家的 35 位律师组

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的律师团，并已在 16 个国家和地区

提出了针对江泽民的 18 个诉讼案。 

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了一项史无前

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

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这五名迫害法轮

功的中共元凶。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犯罪集团无法无天，对

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法律。然而，一贯无视法律

的中共迫害者们，必将面对未来中国正义法律的审判，

而这一天正越来越近。事实证明：面对即将到来的正义

审判和法律制裁，中共及其江泽民集团是极为恐惧的。 

面对强大的起诉压力，和对将被清算的恐惧，2004

年江泽民派人到海外找法轮功谈判，扬言只要不在海外

起诉江泽民，不追究他迫害法轮功的法律责任，他愿意

停止迫害，美其名曰：给法轮功平反。作为交换条件，

中共将效仿文革结束后为平息民愤枪毙大批军人和犯罪

份子那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多少人，中共将枪毙多

少犯罪的“610”人员、警察和国安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中共国家公务人员。 

2011 年 2 月刊香港《前哨》杂志“大陆报导”

栏目中的头条文章，即总第 240 期被列为封面的精

选文章，题目为《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的

文章中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自认这辈子做过两件

大蠢事，其中一件就是镇压法轮功，为他平添了几

千万“敌人”。 

不管江泽民或中共出于什么目的放出这种信息，

这种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的说法，对那些还

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和那些上当误解或仇恨

法轮功的人们，是值得去深思和反省的，在无知中

去犯下各种罪行的人注定其下场是极其可悲的。 

在此提醒所有参与迫害者：迫害法轮功是靠行政

指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完全违法的，那么各

级执行者，特别是直接执行者，一定要承担各自的

法律责任，这是难以逃脱的。 

中共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

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  

 
 
 

中共江氏集团早已为其犯罪找好了替罪羊，所有

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从一开始就被中共及其江

氏集团出卖了：参与迫害者必须自己承担责任。就

是整个中共自身也正在面临着解体和灭亡的命运，

所有为了眼前利益跟随中共作恶，却妄想 后得到

中共保护的人，无异于水中捞 

月， 终要自食恶果。跟随中

共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只能是

自己害自己，成为中共的牺牲

品和陪葬品！执迷不悟这么多

年，该清醒了……◇ 

帮凶们的下场 
有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

“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 

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说了算

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分析很多事

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所有迷信“权

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都在后来的

什么时候被法律所治。因为强权之上，

天理永存。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所

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辩

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

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份讨论后，以“恶法非法”

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

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

绞刑。 

良知、人性相违背，也是在违

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

必将面临相应的惩罚。人做什

么都是给自己做，一切皆有循

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

轮功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

上，愿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

决断。◇  

图：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过对
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在对犹太
人的种族灭绝中所犯罪行的认
定，于 1946 年对她们执行死刑。
“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

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

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

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

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

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

也。”  

图：中国各地的劳教所活体摘
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卖给医
疗单位牟取暴利，然后将被害
人送进“焚尸炉”毁尸灭迹。

执行命令者，如果所行之事与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


